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

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

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列举如下：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宁波艾酷克厨具有限公司年产 200 万只铝锅生产迁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

已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

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了施工合同。与工程有关的环境保护

措施建设资金投入到位，并与主体工程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该工程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

施要求。

1.3验收过程简况

2022年 8月，企业委托浙江甬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宁波艾酷克厨具

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只铝锅生产迁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

年 8月 30日经宁波市生态环境局余姚分局审批通过，批复文号（余环建﹝2022〕

214号）。

2023年 6月，企业未经“三同时”竣工验收，擅自进行铝锅的加工生产，

被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处罚，甬环（余）罚〔2023〕33 号。现企业已落实环保设

施，进行竣工验收。

验收工作于 2024年 4月启动，委托宁波普洛赛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月 9日-5月 10日、7月 29日-7月 30日对项目提供监测服务，出具真实的

废气、废水和噪声监测数据。2024年 11月 4日，宁波艾酷克厨具有限公司组织

召开了《宁波艾酷克厨具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只铝锅生产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经过认真讨论，形成的验收意见结论如下：“对照《建




